附件4

企业学徒制培养承诺书
(参考模板)
我单位严格按照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 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工作 的通知》要求，组织开展学徒培养，并作出承诺：
一、严格把关学徒制实施范围，申报备案的学徒均签订学徒培养协议。坚持就业导向，组织开展高质量学徒培训，推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。
二、按照《企业学徒制培养计划》和《企业学徒制培养协议》约定实施学徒培养，做好培养过程记录台账。学徒培训期满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学徒参加考核评价，考核合格者颁发相应的职业资  格证书(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毕业证书)。
三、学徒制培训期结束后12个月内申请结算补贴，因培养 效果不达标而被取消学徒培养的，退回相应补贴资金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 、申请学徒培养所提交的各项材料真实、有效，不作假，不虚构，如实反映培训实际情况。
五、对没有通过考核评价或没有达到学徒制培养目标的学员 不申请学徒制补贴，并妥善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。我单位所作以上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，且承诺按照上述内容实施我单位学徒培训。否则，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承诺企业(盖章):
单位负责人(签名):
日 期 ：   年  月  日




